
雲林縣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107年 4 月 2日府行法一字第 1072901229A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28 日府行法一字第 1092901923A 號令修正全文 

中華民國 110 年○月○日府行法一字第 OOOOOOOOOOA 號令 

修正第 4條、第 7條、第 11 條、第 14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三條  社區大學設置應考量文化生活圈、平衡城鄉發展、確保學習

資源近用性及其他因素，適當劃分區域，營造在地永續之學習環

境。 

第四條  本府得自行設立或委託依法設立或立案之公益社團法人、財

團法人或學校（以下簡稱受託團體）辦理社區大學。 

受託團體除雲林縣縣立學校，以委任方式辦理外，其他以委

託方式辦理，並以公開評選方式為之。 

學校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始得受託辦理社區大學： 

一、經各該主管機關評鑑辦學績效優良。 

二、校務運作正常、無重大財務缺失，且無私立學校法第五十

四條、第五十五條或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三十條之情事。 

第二項以委託方式辦理之受託團體，應於章程內明訂辦理社

區大學之宗旨。 

委由受託團體辦理時，委託期限一次三年，委託期滿辦學績

效優良者，得優先續約。 

第五條  受託團體辦理社區大學所需部分經費，除由本府寬列預算

外，其餘所需經費應由受託團體自行籌措。 

第六條  本府應考量社區大學實際需求及財務負擔，指定或協調所屬

機關（構）、學校，以無償或出租方式提供穩定合適之場地、相

關設施及設備，作為社區大學辦公、教學及其他活動使用。 

前項社區大學借用機關（構）、學校場地作業要點，由本府



另訂之。 

本府對於提供辦學空間之協辦機關（構）、學校，應予獎勵。 

第七條  社區大學得視縣民學習需要，設立分校、分班或教學點。設

立分校者，應報本府核准；設立分班或教學點者，應報本府備查。 

為鼓勵社區大學營造在地學習環境，增加在地學習機會，本

府得視其所設立分校、分班、教學點之實際需求及成效，給予獎

勵。 

第八條  社區大學應置校長或主任一人，綜理社區大學業務。 

社區大學組織規程，應由受託團體與社區大學共同訂定或修

正，並報本府備查。 

社區大學應訂定師資聘用及課程審查辦法，並報本府備查。 

第九條  社區大學應設校務會議，由教師代表、行政人員代表及學員

代表組織之。 

前項教師代表及學員代表合計，不得少於代表總數三分之一。 

第十條  社區大學課程分學分制與非學分制兩種，學分制課程以授課

十八小時為一學分，非學分制課程之學分轉換由各社區大學依其

規定或本府另定相關規定辦理。 

雲林縣各社區大學學分得互相採計。 

為發展課程特色、完備師資、課程審查及學分採計，社區大

學應設課程發展委員會。 

社區大學課程開設暨發展要點，由本府另訂之。 

第十一條  社區大學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將開設課程、師資

及其培訓、招生、學員資料報本府備查。 

第十二條  社區大學應依雲林縣社區大學收退費基準規定，辦理收、

退費。 

前項收退費基準，由本府另訂之。 

第十三條  社區大學委由受託團體辦理者，其經費之收支應以受託團

體名義開立專戶，專款專用；其相關經費之運用及學分費之核

支，應依政府會計程序及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經費收支決算，受託團體應由會計師針對社區大學部分



獨立簽證。但受託團體為公立學校者，應由學校之會計單位針對

社區大學部分代為簽證。 

前項之簽證應於每年一月底併同成果報告函送本府備查。 

第十四條  本府應設社區大學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遴聘委員九

人至十五人組織之，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不限次數，本會

會議每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審議會之委員應包含專家學者、具社區大學實務工作經驗者

及本府代表；具社區大學實務工作經驗者及任一性別之委員人

數，均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審議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會議主席應於第一次開會時，由委員互推

產生，主席因故未出席者，由委員互推一人主持會議。 

審議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社區大學發展政策。 

二、社區大學之設立及停辦。 

三、社區大學之評鑑。 

四、社區大學之爭議事項。 

五、其他社區大學發展相關之重要事項。 

第十五條  本府應定期對社區大學進行評鑑。 

前項評鑑委員五人至九人，由本府就審議會委員中遴聘擔任

之，其中具社區大學實務工作經驗者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 

社區大學之評鑑，應考量下列要項:  

一、增進人民現代公民素養及公共事務參與能力之課程實

踐與教學成效。  

二、協助推動地方與社區永續發展及培育地方人才之成效。 

三、經費規劃及執行成效。 

四、其他社區大學發展事項成效。 

社區大學辦理績效優良者，本府予以獎勵；辦理不善者，得

限期改善或視其改善情形，提報審議會審議終止委託（任）。 



第一項評鑑實施要點，由本府另訂之。 

第十六條  社區大學學員學習符合一定條件者，得由社區大學發給學

習證明；學習成就累積達一定程度者，得由本府發給學習證書。 

前項學習證明及學習證書之發給要點，由本府另訂之。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